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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影响下，我国走私野生动物犯罪数量逐年攀升，尤其是自 $"世纪 ("
年代末以来，我国已由走私野生动物的输出国转化为输入国。犯罪团伙、犯罪集团等共同犯罪逐渐

成为我国走私野生动物犯罪的主要形式。为有效遏制走私野生动物犯罪，要改善林区农民的生活

水平、提高他们法律意识等措施，从源头上预防走私野生动物犯罪的发生，整合森林公安、海关、反

洗钱等执法资源，提高预防与控制走私野生动物犯罪的效率，同时还需要加强森林公安与国外相关

执法机构及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的协作，以有效遏制与打击走私野生动物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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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走私野生动物犯罪在数量不断攀

升的同时还出现了新特点，给传统的执法手段带来

了挑战。本文拟分析发生在我国的走私外野生动物

犯罪的现状、成因与特点，探寻预防与控制走私野生

动物犯罪的对策。

一、当前我国走私野生动物犯罪现状及成因

走私野生动物犯罪是指行为人以牟利为目的，

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规走私野生动物的行为。在我

国，走私野生动物犯罪，是指行为人违反《野生动物

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

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走私《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

际贸易公约》名录上野生动物入境或出境的行为。

走私野生动物犯罪包括从境内往境外走私野生动

物、从境外向境内走私野生动物两种行为。

近年来，我国走私野生动物犯罪数量逐年攀升。

据统计，自 !((( . $""-年，全国海关共破获走私濒
危野生动物和珍稀植物案件 $#$ 起，起诉走私犯罪
嫌疑人 -$-人。其中查获国家重点保护和国际公约
保护的穿山甲、猎隼、蟒蛇、巨蜥等濒危野生动物活

体 !/%(万只（条）；查获羚羊角、象牙、鹿茸、麝香、熊
掌等动物制品总计价值高达 !"亿元。$""#年 ! . %
月，全国海关共查获走私珍贵动物及其制品案件

!)$起，抓获走私犯罪嫌疑人 $-"名，查获各类珍贵

动物及其制品 )0$")件，!#(%/- 12，案值人民币
!0-%)万元［!!$］。
导致我国走私野生动物犯罪数量不断攀升的因

素主要有以下 -点：
其一，在我国周边地区存在巨大的野生动物供

应市场，且这些市场上的野生动物价格与国内市场

价格之间存在巨大利润空间。首先是位于我国南部

的东南亚地区。东南亚地区野生动物非法贸易在

!(%(年以后逐步活跃起来，缅甸、柬埔寨、老挝、越
南、马来西亚的野生动物被走私进入我国，其中大部

分流入广东省以及港澳。其次是我国北部的俄国远

东地区。俄罗斯远东地区地森林覆盖面积大、野生

动物资源较为丰富，俄政府允许俄罗斯公民在办理

狩猎证后、狩猎一定数量的野生动物，野生动物制品

在俄罗斯市场上数量相对较多；相比之下，近年来我

国内皮毛需求量日益扩大，而境内外皮张差价较大，

因而有不法分子从境外走私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另

外，还有一些从非洲走私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犯罪，这

主要近年来我国公民去非洲的增多，而且非洲一些

地区和国家允许象牙野生动物制品买卖的合法存

在；一些从非洲回来的我国公民通过邮寄、随身携带

的方式走私象牙、河马牙齿等野生动物制品入境。

其二，客观存在的庞大国内需求市场，导致走私

野生动物犯罪难以禁绝。走私入境的野生动物，最

终的去向有 -个："餐饮消费市场。消费野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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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已经由我国南方向北方蔓延。!中药材市
场。根据传统中医理论，一些野生动物如穿山甲鳞

片、虎骨都是调节内分泌，治疗痛风的中药成分；而

国内药材市场原材料缺乏，走私野生动物犯罪分子

竟不惜“前赴后继”。"家庭装饰市场。随着国内一
些豪富阶层或群体的出现，野生动物被做成标本，成

为一些人家中的装饰摆设。

其三，追求走私野生动物犯罪所获取的巨额经

济利益，导致走私野生动物犯罪数量居高不下。犯

罪嫌疑人之所以走私野生动物犯罪，主要是他们能

够从走私野生动物的犯罪中获取巨额经济利益。例

如在马来西亚收购一只穿山甲只需花费数百元人民

币，几经转手运至广东地区黑市销售价已达每公斤

约 !""多元人民币。走私野生动物甚至能够为犯罪
分子带来 !""#的利润，如此高额利润让许多走私
野生动物的犯罪分子不惜以命去换取暴利［$］。

# 参见：国务院《关于当前非法捕杀、收购、倒卖珍稀野生动物情况的通报》（国办发明电〔%&&"〕%%号）文件。

二、当前我国走私野生动物犯罪的特点

当前发生在我国的走私野生动物犯罪，除了数

量急剧攀升的同时，还呈现出以下 $个特点。
% ’我国由走私野生动物犯罪输出国发展为输

入国

("世纪 )" 年代中期，我国的走私野生动物犯
罪主要是将境内的野生动物走私至境外。早在

%&)&年，新疆昭苏与特克斯等边境地区发生过当地
农民捕杀马鹿（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卖给苏联人的现

象，当时还有苏联越境人员在昭苏县非法收购被捕

杀马鹿；从 &"代开始，阿拉伯国家的一些不法商人
在甘肃、新疆和青海等地非法捕杀猎隼（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走私到中东地区，仅我国政府查缉并没收的

非法贩运猎隼就有 % """余只；此外，藏羚羊毛制品
在西方国家价格较高，属于高档消费品，因此我国青

海等地出现猎杀藏羚羊、走私藏羚羊皮的犯罪活动，

据国家林业局估计，%&&" 年以来，每年被捕杀的藏
羚羊约达到 (""""只#。

("世纪 &" 年代后期，我国逐渐成为走私野生
动物犯罪的输入国，西伯利亚的野生动物皮毛、东南

亚的穿山甲等，开始被走私进我国。尤其是近年来，

从境外往境内的走私野生动物犯罪数量大幅增多，

涉案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数量也大幅增多。“根据

不完全统计，非法贸易的动物种类有 **种，许多是
+,-./附录 ,和附录 ,,的物种；每天有 ( 0 $"吨的野
生动物活体运入我国，其中龟鳖类占总贸易量的

1"#以上，爬行动物约占总贸易量的 ))#。”［2］

对于我国由走私野生动物犯罪的输出国转化为

输入国的原因，美国学者凯文·迈克欧得利分析认

为，一是“由于中国传统的中医理论将来自异域的野

生动物作为药材原料或药引，因此中国在长久以来

一直被视为助长走私野生动物犯罪的一个因素”；二

是食用野生动物的旧俗，“一些新富起来的人甚至以

能吃到普通人无法享用的野生动物来作为显示他们

财富的方式。”［*］

( ’共同犯罪成为我国走私野生动物犯罪的主要
形式

在我国走私野生动物犯罪数量逐渐增多的同

时，走私野生动物犯罪在犯罪主体方面也出现了变

化，即犯罪团伙、犯罪集团逐渐成为走私野生动物犯

罪人的主要群体。根据海关查获的走私野生动物犯

罪的情况来看，%&&& 0 (""$年间所查获的走私野生动
物犯罪案件中，平均每起案件的嫌疑人数量为 %3$$；
而 (""2年 % 0 )月间查获的走私野生动物犯罪案件
中，平均每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数量为 %32(人。
犯罪团伙、犯罪集团涉足走私野生动物犯罪所

造成的危害，要远较单独犯罪为甚。如云南省森林

公安局在 (""1 年 % 月，相继破获了 * 个犯罪团伙，
抓获犯罪嫌疑人 ("名。这 *个团伙从 (""*年 %(月
(日至 (""1年 % 月 %! 日期间由境外走私 2%1 只穿
山甲（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只熊掌入境，伪装后
用货车和卧铺客车从西双版纳、思茅、德宏、保山等

地非法运输到昆明，在昆明重新伪装后再用火车非

法运至广东、福建、湖南等地出售牟取暴利。

在走私野生动物的犯罪团伙成员构成方面，还

出现了由国内不法分子与境外犯罪分子相勾结的趋

势。犯罪团伙成员构成的变化，导致作案手段的变

化。山东青岛海关在 (""2 年 1 月所查获的一起走
私进口珍稀野生动物大案就是罪犯与境外印尼华人

等结成的犯罪团伙所为。该犯罪团伙一次犯罪就从

马来西亚走私入境巨蜥 % ))*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穿山甲 ( (&% 只（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涉案总价值高达 (*""万元。罪犯不但采取了伪
报品名来通关的犯罪手段（以“冻芋头”的品名来隐瞒

其实际走私的野生动物），而且采取绕关的方式：从马

来西亚往广东走私野生动物，却先由马来西亚转道运

到韩国，再从青岛走私入关，最后由青岛转往广东。

$ ’走私野生动物犯罪手段越来越复杂
早期的走私野生动物犯罪手段比较传统，主要

是采用邮寄方式（在邮件中夹带野生动物制品）、偷

越国边境的方式（在没有设置海关的地方直接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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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或共制品偷越国边境）、隐蔽闯关的方式

（隐瞒不报方式通过海关检查）。而近年来，走私野

生动物犯罪的手段呈专业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

如隐蔽闯关的手段也由随身携带而不报关发展成在

长途贩运的车辆中夹带走私、甚至为走私而将交通

工具进行改装；偷越国边境的手段也由携带野生动

物徒步绕关发展成使用船舶装载野生动物从海上偷

运绕关。甚至利用报关的专业知识、在走私野生动

物伪报品名从海关走私野生动物的手段以及采用增

加走私的中转环节、避开森林公安海关等执法部门

注意走私野生动物等。如上述青岛海关在 !""# 年
所查获的走私野生动物案件中，罪犯就利用伪报品

名通关。

三、我国走私野生动物犯罪的防控对策

犯罪学日常生活理论认为，犯罪通常是当潜在

的犯罪人与恰当的被侵害目标在相同的时间出现在

相同地点、并且没有足够的防范设施时才发生的［$］。

根据这种理论观点，决定走私野生动物犯罪是否发

生的因素主要有三：一是犯罪嫌疑人能否得到用以

走私的野生动物，如果无法获得野生动物，则走私犯

罪不会发生；二是走私野生动物能否带来丰厚的经

济利益，如果犯罪人不能从中获得经济收益，他们也

会失去犯罪的动机。因而，无论是预防还是控制走

私野生动物犯罪，都需要从野生动物产生的源头、野

生动物消费的市场、走私犯罪过程中的所有环节等

%个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
预防走私野生动物犯罪方面，首先要截源，即防

止潜在的走私野生动物犯罪人获得野生动物。这可

以通过对农民、尤其是生活在林区的农民普及法律

知识，提高民众的法律意识和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

帮助他们树立遵纪守法的价值观念；其次，要改善林

区农民的交通与通信等生活设施，帮助林区农民提

高经济收入，使他们不从事非法捕杀、非法狩猎等违

法活动也能提高生活水平；再次，要进一步完善对林

区的经营管理制度，堵塞管理制度中存在的漏洞，不

给走私野生动物犯罪留下可乘之机，实现森林、野生

动物等重要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基础上，以减少、杜绝

非法狩猎与非法捕杀野生动物犯罪的发生，从源头

上预防走私野生动物犯罪；最后，要通过科普教育来

转变社会公众的野生动物消费习惯与方式，帮助社

会公众放弃食用野生保护动物等陋习，消除走私野

生动物犯罪赖以生存的地下市场空间。

在控制走私野生动物犯罪方面，首先，要进一步

加强森林公安队伍建设，同时整合森林公安机关、海

关、反洗钱机构等司法资源，以提升打击走私野生动

物犯罪的能力；其次，要加强森林公安刑侦基础业务

建设，强化森林公安在搜集和研究野生动物犯罪等

情报的能力，进一步提升森林公安发现走私野生动

物犯罪、收集案件证据、查缉嫌疑人的侦查能力。例

如，森林公安机关可以通过对辖区内的餐饮酒楼、野

生动物交易场所、中药材交易市场、相关出入境交通

要道等有关场所的检查与控制，及时发现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进而及时发现野生动物犯罪；森林公安机

关还可以通过对那些有从事走私野生动物犯罪嫌疑

或迹象的高危人群的控制，特别是走私野生动物犯

罪团伙骨干成员的监控，及时发现其犯罪证据和动

向；森林公安机关可以通过对走私野生动物犯罪情

报进行分析，及时发现走私野生动物犯罪中的新特

点和规律，进一步提升森林公安打击走私野生动物

犯罪的侦查能力。最后，要加强对走私野生动物犯

罪执法工作的监督，尤其是进一步完善包括公益诉

讼在内的社会公众对森林公安执法工作进行监督的

管道［&］。

由于走私野生动物犯罪是跨越国边境的犯罪，

往往野生动物的源头与消费市场不会同时位于一个

国家境内。因此，在预防与控制走私野生动物犯罪

时，森林公安机关要加强与国内海关、工商、边防、地

方公安、银行等部门的合作，并建立日常情报定期交

流机制与重大案件情报及时交流机制，及时发现走

私野生动物及其他野生动物犯罪的线索和情报。同

时加强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野生动物执法机构、野

生动物保护组织间的协作，共同打击跨越边境的走

私野生动物犯罪集团，遏制走私野生动物犯罪，以实

现生物多样化、维护共同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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